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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川 0184破申 6号

申请人：成都达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四川省崇

州市三江镇顺金村一组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吴绍良，董事长。

申请人：崇州市听江热压板厂，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三

江镇顺金村一组。

投资人：吴绍良。

本院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作出（2025）川 0184 破申 6

号决定书，决定同意成都达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达江公司）、崇州市听江热压板厂（以下简称听江热压板厂）

预重整，并于同日作出（2025）川 0184 破申 6 号之一决定

书，指定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担任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

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，曾传辉为负责人。临时管理人自



- 2 -

接受指定以来，积极开展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的相关工

作，现临时管理人已完成了意向投资人的招募并制作完成了

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的重组方案，并于 2026 年 6 月 1

日向本院建议终止对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的预重整程序

并受理该公司的重整申请。

经审查查明，达江公司于 1992年 9月 23日在崇州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登记的住所地为四川省崇州市三江

镇顺金村一组，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），注册资本为 11,210,000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吴绍良，营

业期限从 1992年 9月 23日至无固定期限，经营范围为生产

中密度纤维板、竹浆、保丽板；塑料贴面板等人造板材和装

饰材料，销售本公司产品。股东为吴绍良实缴出资 8,407,500

元、持股比例 75%，周素英实缴出资 2,802,500 元、持股比

例 25%。听江热压板厂于 1998 年 6 月 5 日在崇州市市场和

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登记的住所地为四川省崇州市三

江镇顺金村一组，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，出资额为

1,990,000 元，投资人为吴绍良，营业期限从 1998 年 6 月 5

日至无固定期限，经营范围为家具、沙发料、椅子料加工、

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

临时管理人提交的重组计划（草案）载明，达江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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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江热压板厂名下资产主要由达江公司机器设备等资产组

合、办公设备、车辆、地上附着物（树木）、无形资产-商标、

热压板厂房屋建筑物、热压板厂土地使用权。同时，根据债

权登记及资产评估等情况，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现涉及

多起诉讼和执行案件，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名下的主要

资产已被抵押，不能偿还到期债务，已陷入经营困境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

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企业法

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

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”，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现无法清

偿到期债务，主要资产已被抵押，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
务，应当认定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具备破产原因。但根

据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预重整管理人提交的重组计划

（草案）并结合债权人对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进入破产

重整程序的意见等，本院认为达江公司、听江热压板厂具备

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，通过重整程序可以有效提升该公司

现有资产价值，并提升债务清偿能力，使债权人权益得到最

大限度的保护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七条、第七十条、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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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成都达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、崇州市听江热压板厂

的破产重整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李 飞

审 判 员 张 明 武

审 判 员 罗 雨 霁

二〇二六年六月三日

书 记 员 罗 雨 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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